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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黄魁森是一名特困供养对
象，居住在琼海市嘉积镇山叶社区。
他同很多到了暮年，不能从事高强度
体力劳动的特困供养老人一样，享受
政府供养。

黄魁森一直居住在父母给他留下
的老家祖屋里，数十年的风吹雨淋过
后，祖屋的房梁塌了，成了危房。不敢
再住进里面，黄魁森向居委会申请了危
房改造救助金。不久前，10余平方米
大小的新房落成，一张单人床、一张草
席、一张木桌搬了进去，老人有了自己
的家。

“从没想过到老了还能住进新房！”
住进新房一度成为黄魁森颇为幸福的
事，几乎一辈子处在贫困状态的他，每
天将院子、房间打扫得干净整洁，每次
出门，都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新房
锁好。

不过，有了住所，黄魁森的生活还
是艰辛，每月360元的特困供养金，他
要提早就开始谋划，买多少米，买多少
菜，既要钱够用自己又能吃饱。

“没有存款积蓄、没有额外收入、没
有子女赡养，特困对象的晚年经济状况
一般都比较糟糕。”负责救助工作的琼
海市民政局副局长郑琪芬说。

在郑琪芬看来，特困供养老人的状
况比起低保对象群体更让人担忧，更需
要加大救助力度。省民政厅的相关数
据显示，我省对于特困供养群体的救助
标准从2012年至今都没有提高。

居住在屯昌县水口村的简呈雄今
年67岁，一生未婚无子，务农一辈子的
他，突然有一天感觉“提不动水桶了”，
无奈选择“退休归家”。以往可以从地
里刨出来的口粮现在需要自己花钱买，
简呈雄感到压力巨大。

“物价比以前高了很多！”平日里，
经济拮据的简呈雄时常盼望着节日的
到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的工作人
员就有可能来到家中对他进行慰问，给
他送来米和油，村子里的亲属也会把他
叫过去，吃上一个“肉粽子”或是一碗

“元宵”。
“吃穿住医葬，这些老人的基本需

求在我们的政策范围内得到体现，起码
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不会饿肚子，也不
用愁没人帮助他们办理后事。”省民政
厅救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一些市
县在执行特困群体救助供养中，仍然存
在供养水平偏低、距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尚有一定差距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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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有特困供养老人3.1万人，但集中供养率
仅为8.6%，一些敬老院管理人员少，缺少诊
疗服务，完善救助机制迫在眉睫

特困供养老人，
温暖的家在何方？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夏志军

今年6月起，省民政厅组织力量对全
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调研。调研包括
了排查统计特困救助供养人数，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服务机构基本情况。省民政厅还
将详细了解当前各市县对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的主要内容。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调研成果将为出台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实施意见提供决策依据。

不仅如此，今年中央财政已经将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纳入预算，并于近
日将包括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在内的
51386万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
资金下达我省，我省已按照有关因素分
配至各市县。“地方的负担轻了，今后用
于五保老人的资源会越来越多，有钱可
以请人管理，有钱可以改善老人生活水
平。”不仅如此，我省还计划将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工作纳入对市县政府的考核
中，以往不愿管，管得不到位的问题将得
到解决。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导致大
部分老人没有选择敬老院集中供养
的重要原因。此外，部分敬老院年久
失修、设施陈旧、功能缺失以及护理
人员不足等问题也是制约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工作提升的几大因素。去
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老年人权益保
障“一法一规”执法检查组在澄迈农
垦昆仑农场西达分场敬老院检查发
现，老人活动的场所位于地下室内，
这里设施简陋，老人缺少照顾，衣物、
棉被等物品破旧不堪。

“坦率地说，‘十二五’期间，为了
加快推进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我
省加大资金投入，新建、改建和扩建
了一批特困人员供养机构，但仍然不
同程度地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
题！”省民政厅救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三亚、陵水等地的敬老院为例，
都出现了床位空置率高的问题，有的
敬老院床位使用率仅有14%。“一方
面特困对象分散供养的比例仍然很
高，一方面我们政府投入的集中供养
资源出现了闲置。”

7月2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运乡敬老院内绿树如荫，远处的昌
化江上游碧波荡漾，但在江上漂浮着
一具70岁阿婆的遗体。王阿婆是长
期住在敬老院内的老人，警方断定老
人为意外溺亡。敬老院院长表示：

“王阿婆也常去河边摸螺。我们提醒

过很多次。”
一时间，敬老院的管理问题被推

至了风口浪尖。实际上，早在2013
年，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曾印发《海南
省农村敬老院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农村敬老院要按照管
理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比例不低于
1：10的比例配备，对失能、半失能按
照管理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比例分
别不低于1：3、1：6的比例配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因为我省市
县政府的投入有限等问题，我省很多
农村敬老院都出现了管理服务人员
不足的问题。屯昌县民政局负责社
会救助的工作人员陈文表示，当地一
些敬老院只有一名管理人员，而且大
多数是公益性岗位。陈文说，“这些
管理人员大多数工资待遇不高，有的
是由乡镇民政助理兼任，有的甚至就
从五保老人中选出一个人来做院
长。”

不仅如此，按照《办法》，农村五
保供养服务机构需设置院长、卫生
员、护理员、炊事员、保管员等岗位。
事实上，这项规定一直都没有得到很
好的执行，管理人员少之又少。

按照规定，敬老院应该按照比例
配备管理人员，且工资标准不能低于
一年40000元。“实际情况是，我省
绝大多数敬老院都缺少专业资质的
护理人员，而且很多敬老院需要老人

们自己开伙做饭，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发现《办法》中对农村五保

供养服务机构为五保对象提供服务
做了明文要求，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
住房、提供日常诊疗服务，对生活不
能自理者给予护理照料。但在实际
情况中，我省大多数农村敬老院无法
达标。

管理粗放跟不上，医疗护理欠
缺，一些敬老院无力承担对失能、半
失能的五保老人的集中供养工作，很
多农村敬老院更多的是为生活尚能
自理的老人提供集中供养服务。“这
与《办法》明确提出的，农村敬老院应
当优先供养失能、半失能农村五保供
养对象的精神相违背。”省民政厅相
关负责人坦言。

资金配套方面，《办法》规定，县
级财政应当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供养人数每人每年不低于3000元
安排管理经费，并随着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逐年递增。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机构供养对象去世后，县级财政部门
按当地6个月的五保供养经费标准拨
付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作为该
对象的丧葬补助。但从实际落实的
情况来看，各市县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机构管理经费投入比例参差不齐。
以丧葬标准为例，部分市县如文昌和
万宁已经达到6500-8000元安葬一
个特困对象，而定安只有2000元。

简呈雄每天过着“规律又单调”
的生活，买菜、做饭是一天中最重要
的事。家里电视机坏了，他不愿外出
找人修，因为他的腿脚不方便。空出
的大量时间，他习惯静静地坐在家门
口，盼着有过路的乡邻过来找他说上
几句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全部分
散供养的五保老人们都会面临着孤
独，他们渴望与外界交流，渴望得到关
注。水口村村委会干部简世利很有感
触，他每次到村中五保老人家走访，老
人们都希望他能留下来，多坐一会
儿。“相对于他们吃得好与坏，他们更
注重的是有没有人陪伴他们。”

“为什么不去敬老院？”简呈雄

说，一方面自己习惯了家里的生活，
一方面左邻右舍有他的亲属，他对这
些人更熟悉也更依赖。

近年来，我省加大敬老院等特困
供养机构设施投入，“十二五”期间中
央和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59亿元用
于改善特困供养机构设施环境。但
遗憾的是，我省绝大多数老人仍不愿
意前往敬老院生活。

调查显示，我省的特困供养老人
集中供养率仅为8.6%，远低于30%
的全国平均供养率。绝大多数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他们多数人对敬老院
不了解，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生活
习惯让老人对离家入院有着抵触情
绪。老人们误认为，去了就出不来

了，去了也没人管。
“我能独立生活，不去敬老院！”

即使每天孤独地呆在黑漆漆的小屋
里，琼海市嘉积镇朝标一组的特困供
养对象陈棉科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
房子。79岁的他个子矮小、因为有
些跛脚走路迟缓。

长年累月，他习惯了自己做饭、
自己洗衣，自己在下雨的时候，将盆
和桶拿进卧室，接从房顶漏下来的
雨。有居委会的干部曾经找到陈棉
科，询问他是否想去敬老院过集体生
活，被陈棉科一口回绝。“我的老屋，
我自己住得习惯。”陈棉科说，自己的
衣食起居还能靠自己照料，即使日后
不能照料了，也希望留在家里。

8月，一个曝晒的夏日，78岁的符文贵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坐在家中祖宅的门口乘凉。
偶尔有人来看他，老人喜出望外，急匆匆地跑回房，换上衣服迎出来。

符文贵是屯昌县水口村的农民，很小的时候父母去世，贫困一辈子没讨到老婆。曾经，
符文贵和远房亲戚们住得近，平时有事“喊一声”，也有人出来帮忙。后来，亲戚们搬走，只
剩下他一人。在一间没有任何电器、房顶砖瓦脱落的房间里，符文贵或许将在此度过余生。

在我省城镇、农村，像符文贵的老人有3.1万人，他们因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
源，又没有法定赡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被称为特困供养对象。老人大多选择
独守家中由政府进行分散供养，只有少部分选择敬老院和其他老人集中供养。如何为这些
已到暮年的老人建立更加完善的救助机制，依然是迫在眉睫的民生大问题。

一些市县在执行特困群体救助供
养中，仍存在供养水平偏低、距当地平
均生活水平尚有一定差距等问题

每月靠供养金
精打细算过日子

需要供养的老人和空荡荡的敬老院
我省特困供养老人集中供养率仅为8.6%，远低于30%的全国平均供养率

救助特困供养老人，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管理人员少，缺少日常诊疗服务，管理经费投入比例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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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救助实施意见

1

2

3

特困供养情况

制
图/

陈
海
冰

出路样本1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配套

贴满书画的墙壁、干净整洁的房间，显
得格外温馨。8月3日，记者一走进琼海市
嘉积敬老院，便听见一阵欢快的笑声从院
内传出。一楼大厅里，数十位老人正围坐
在一起制作鸡屎藤点心，旁边围观的老人
也同样热情高涨。

针对近年来我省特困供养工作的问
题，我省相关政府部门对多方协作的特困
供养老人权益保护机制开始了探索，其中
就包括星级敬老院的打造。采访中，省市
多位民政干部表示，想提升特困供养老人
集中供养率，加大敬老院的软硬件投入非
常必要。

在嘉积敬老院内住着一位73岁的失
能老人卢传权，两年前因为中风他再也无
法下地行走。被送到敬老院后，护工每天
为他喂饭、洗澡，每天固定的时间将他抱到
轮椅上，推出去散步。“因为我们有了专业
的护理人员，老人小病就在敬老院直接解
决了。”嘉积敬老院副院长陈婧说。

今年1月，67岁的嘉积镇龙寿村特困
供养老人李名顺不想离开老家，但他看到
回家的同村老乡79岁的李钦芳被照料得

“又健康又胖”，他主动报名想到嘉积敬老
院生活。

这是一个良性的模式，在澄迈、昌江等
市县，当地民政部门也对如何克服老人安
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让特困供养老人进入
敬老院开始探索。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
开着车将老人们带到敬老院实地查看，“感
觉好就搬进来，住着不合适再回去”。

另一方面，民政部门还组织敬老院的
老人们定期回家，“想家了住过去，觉得不
好再回来。”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探
索过程中，很多老人感到敬老院团体的温
暖，搬到敬老院里，一些老人回到家中，对
敬老院进行了宣传，很多老人慕名而来。

出路样本2

引入社会力量
提高管理水平

8月4日中午，在屯昌养老服务中心，
80名特困供养老人迎来了“饭点”，食堂为
他们每人供应了一份莲花菜炒肉和一大
碗米饭。老人们端着饭菜坐在中心大厅
的长椅上，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电视上播放
的琼剧。

这是屯昌县首次引入养老企业负责管
理特困供养老人，2014年，养老机构负责
人洪作辉通过竞标获得管理资格。在政府
建设的场所内，他承担了县城80名特困供
养老人的管理照料职责，与之对应，未来即
将建好的养老中心，他可以面向社会有养
老需求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来盈利。

“政府给每个老人定量提供伙食费和
零花钱，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资由我
们企业承担。”洪作辉介绍，屯昌养老服务
中心每天24小时值班。“目前有11位管理
员，照顾80位老人绰绰有余。”洪作辉说，
这样的模式鼓励社会资源开展敬老救助工
作，另一方面民政局和老人们都可以对他
的管理进行监管，使其服务更加规范。

屯昌养老服务中心的公办民营之路，
也许代表着未来海南农村敬老院的发展趋
势。省民政厅救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引
入社会力量并面向社会购买服务，不仅可
以满足特困供养人员的个性化多样化需
求，也可以使政府专业做好监管，通过市场
的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从目前的管理模式
和管理成效上看，我们认为公办民营、民办
公助，鼓励社会参与也是大势所趋。”

海口遵谭镇敬老院，老人在食
堂吃晚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敬老院的老人们渴望与外界交流，渴望得到关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